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
护理补贴服务指南

一、补贴核心信息
	项目
	具体内容

	政策依据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呼民政发（2023）67 号）

	补贴对象
	具有额尔古纳市户籍，年满60周岁及以上、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且经《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评估为 1 - 4 级（即不同程度失能）的老年人。

	补贴标准
	半失能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50元；失能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100 元。

	发放方式
	与低保金等相关补贴同步，通过财政补助资金 “一卡通” 发放到户。



二、申请流程
评估认定：指定第三方评估机构按《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对当地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未享受该护理补贴的老年人开展能力评估，确定失能等级。
信息核实与公示：乡镇（街道）接收第三方评估后的符合条件人员清册，核实基本信息后，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公示一周。
部门审批：公示无异议后，乡镇（街道）汇总名单上报市民政部门，市民政部门审核后将人员纳入补贴范围，并作为下年度预算依据；若有异议则需重新评估。
补贴发放：审核通过后，补贴按月发放，发放时间与当月低保金发放同步。
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本人、子女或委托人需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填写《审批表》，并提供一式两份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代发银行账号复印件以及 2 寸近期免冠照片。
补贴停发情形：出现以下情况之一，从次月起停发补贴：户籍迁出额尔古纳市行政区域的；补贴对象死亡的；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其他不再符合补贴发放条件的情形。
其他注意事项
因个人逾期申请导致未领取补贴的，不予补发。
享受补贴人员户籍变动的，本人或亲属需及时办理转移手续，未办理手续造成补贴重复领取的需主动退回，拒不退回的将纳入个人失信记录。
补贴对象去世后，亲属需主动申报停发，若出现亲属冒领情况，冒领人将被纳入失信记录，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